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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公告
2016年11月29日

（2015）金义商初字第7748号
詹丹纯、吴锐波、肖立权：原告楼南潮诉被告詹丹

纯、吴锐波、肖立权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
因被告詹丹纯、吴锐波、肖立权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的规定，向被告詹丹纯、吴锐波、肖
立权公告送达本院（2015）金义商初字第7748号民事判决
书。本院判决：一、被告詹丹纯于本判决生效后5日内支付原
告楼南潮货款57000元，并赔偿损失（从2015年6月29日起
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付至本判
决履行完毕之日止）。二、驳回原告楼南潮的其他诉讼请
求。案件受理费1254元，公告费650元，由被告詹丹纯负
担。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
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 义乌市人民法院
（2016）浙0782民初12901号

李玉兰：本院受理原告陈迎春诉被告李玉兰买卖
合同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之规定，向被告李玉

兰公告送达本院（2016）浙0782民初12901号民事判决
书。本院判决：一、被告李玉兰于本判决生效后10日内
支付原告陈迎春货款35963元并赔偿利息损失（自2016
年8月4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基
准利率的130%计算至本判决履行完毕之日止）；二、驳
回原告陈迎春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700元、公
告费650元，合计1350元，由被告李玉兰负担。自本公
告发布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从本判
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
华市中级人民法院。 义乌市人民法院
（2016）浙0782民初12213号

杨军伟、周见：本院受理原告李松诉被告杨军伟、周
见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因你们下落不明，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之规定，向被
告周见公告送达本院（2016）浙0782民初12213号民事裁
定书。本院裁定：准许原告李松撤回对被告周见的起诉。
向被告杨军伟公告送达本院（2016）浙0782民初12213号
民事判决书。本院判决：一、被告杨军伟于本判决生效后

10日内归还原告李松借款30000元并支付利息（自2014
年12月3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基
准利率4倍但最高不超过月利率2%计付至本判决履行完
毕之日止）；二、被告杨军伟于本判决生效后10日内支付
原告李松律师代理费25000元。案件受理费898元、公告
费650元，合计1548元，由被告杨军伟负担。自本公告发
布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从本判决，可
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
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
级人民法院。 义乌市人民法院
（2016）浙0782民初10437号

广州市白云区富好玻璃厂、唐卫平：本院受理原告
义乌市龙飞进出口有限公司与被告广州市白云区富好
玻璃厂、唐卫平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无

法直接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
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6）浙 0782 民初
10437号民事判决书。主文内容如下：一、解除原告义
乌市龙飞进出口有限公司与被告广州市白云区富好玻
璃厂于2014年5月22日签订的采购合同。二、被告广
州市白云区富好玻璃厂于本判决生效后10日内返还原
告义乌市龙飞进出口有限公司货款人民币53550元并
赔偿利息损失（自2016年6月27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
公布的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计付至实际返还之日
止）。三、被告广州市白云区富好玻璃厂以其财产不足
以清偿的部分，由被告唐卫平承担清偿责任。如果未
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253条之规定，加倍支
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138元、公
告费650元，共计1788元，由被告广州市白云区富好玻
璃厂、唐卫平负担。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
视为送达。若你对本判决不服，提起上诉的，应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118条、《诉讼费用交纳办
法》第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预交诉讼费用，并在提交上

诉状时一并预交，上诉期满7日内仍未交纳的，按自动
撤回上诉处理。 义乌市人民法院
（2016）浙0782民初12555号

翁钱海：本院受理原告柯捧龙与被告翁钱海承揽
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无法直接送达，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
本院（2016）浙0782民初12555号民事判决书。主文内容如
下：被告翁钱海于本判决生效后10日内支付原告柯捧龙挖
机作业款48380元并赔偿利息损失（自2016年7月29日起
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计付至实
际履行之日止）。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
义务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253条之
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
1010元，由被告翁钱海负担。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若你对本判决不服，提起上诉的，应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118条、《诉讼费用交纳办法》
第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预交诉讼费用，并在提交上诉
状时一并预交，上诉期满7日内仍未交纳的，按自动撤
回上诉处理。 义乌市人民法院

对问题加油站整治不手软
10月19日，龙游县商务局取缔了龙游县龙洲街道及东华

街道两处非法加油站，当场拆除加油机3台、油罐3个，查扣非
法销售的柴油20吨。这是继今年8月10日衢州全面完成非法
销售汽柴油专项整治后，该市提升汽柴油销售领域平安工作
取得的又一成果。

常河加油站是位于衢州市柯城区沟溪乡的一个路边加油
站，坐落于十多幢民房中间，因隐患重大，被附近居民称之为

“定时炸弹”。衢州市商务局相关负责人介绍，这个加油站的
油罐、通气管管口与周边民房的安全间距过于狭窄，最近处甚
至只有两三米，明显不符合安全标准。该加油站已存在十多
年，是由中石化衢州石油分公司从个体经营户手中收购而来，
安全间距成历史遗留问题。商务局工作人员去年巡查发现这
一情况后，将情况报送相关部门，此后，该加油站被列入2016
年全省工矿商贸企业重大事故隐患整改单位名单。

在衢州市商务局、柯城区商务局及安监等相关部门的努
力下，该加油站在汽油罐内加装了阻隔防爆装置，移除了加油
站营业罩棚上方的电力线及通讯线。相关部门还进行了方案
论证，计划2018年年底前完成加油站搬迁。

与此同时，为推进“放心加油站”建设，衢州市容量最大的
成品油库、地下输油管线最长的重点单位——中石化龙游油
库，今年拆除了门卫室，在入库直行道路上设置安检站，对车

辆、人员进出道路进行分设，并配备 6 名专职人员 24 小时值
班，对入库人员身份证、车辆信息逐一核对，以提升油库安全。

目前，全市59座可供应散装汽油的加油站均已安装实名
购买登记系统，落实了专机加油、安装监控探头等安全设施设
备。相关部门还强化了对加油站的安全检查，防止安全事故
发生。

除了积极排查整改正规加油站的隐患问题，对辖区内发
现的“黑加油站”，商务部门更是坚决取缔。

今年以来，全市共停业整治15家涉嫌非法销售汽柴油批
发企业、281家涉嫌非法销售（储存）汽柴油的零售点；对2名非
法储存、买卖危险物品的当事人予以行政拘留；拆除加油机
294台；对207个储油罐采取注水、固体填充、水泥封筑，84个储
油罐搬离或切割；对18辆流动加油车进行了整治，对其中2车
的业主立案调查并严厉处罚；对3家违规加油站作出了责令停
业整顿的处理。

强化重点商贸企业的监管
除了加油站外，大型商场、超市、批发市场、二手车交易市

场等人员密集场所，一旦安全管控不力，就有可能发生人员伤
亡事故。近年来，衢州市各级商务部门认真落实“一岗双责”
责任制，按照“平安商务”创建要求，狠抓隐患排查整改，多次
联合相关部门组织开展安全生产大检查，对辖区重点商贸企

业进行地毯式安全隐患排查，对检查中发现的安全隐患积极
采取措施予以整改。

制定下达年度安全生产监督检查计划，这是衢州市商务
局自“平安商务”创建以来每年年初必需制定的计划。据了
解，仅今年1到10月，该局已单独或联合相关部门对该市商务
领域企业开展安全生产常规监督检查和不定期专项巡查抽查
20余次，重点对商务领域各类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是否落
实到位、人员密集场所安全防范、应急处置准备等情况进行检
查整治，并积极配合相关部门集中清理了一批安全生产事故
隐患，整顿了一批违规企业和生产经营单位。

此外。商务局还组织重点商贸流通企业开展安全工作培
训，在大型商场等场所开展消防安全演练，对全市7家二手车
交易市场安全进行管控，有效防范了各类安全生产事故的发
生。为有效做好电子商务领域的平安创建工作，该市商务局
还加强了对全市电子商务领域企业的风险管控和网络违法行
为监测，加强了对花园258创新创业园、颐高电子商务创业园、
创客孵化园、开化县淘实惠等重点电子商务单位的巡查频率。

应对“双反”案件确保公平贸易
11月15日，衢州市商务局法规处（公平贸易处）工作人员

来到巨化集团等相关企业，将最近境外相关产品的外贸预警
信息告知企业。像这样每月走访贸易企业是商务局工作人员
每月的必修课。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快速发展，衢州市有进出口业务的涉
外企业逐年增多，为了有效防止“双反”（反倾销、反补贴关税）
案件产生，避免企业造成不必要损失，该市商务部门建立了化
工、纸业、轴承、氟硅、电子天线、蜂产品等六个外贸预警点，每
月及时为企业提供境外同类产品市场信息以及新标准、新规
定。与之同时，作为商务主管部门，衢州市商务局对国际贸易
摩擦的“双反”案件，做到积极主动应对，协助企业合理利用
WTO规则和争端解决机制处理“双反”案件，鼓励企业勇于捍
卫自身权利。

浙江衢化氟化学有限公司和浙江永和新型制冷剂有限公
司是衢州市生产各种制冷剂及混合制冷剂为主的外贸龙头企
业，一年前因出口氢氟烃（HFC）单体至美国，被美国制冷剂生
产商申诉，美国商务部决定对从中国进口的氢氟烃制冷剂进
行反倾销调查。在商务部门的帮助下，企业积极应诉和抗辩，
经过一年多的努力，最终取得氢氟烃单体无损害抗辩的胜利，
为企业拓展国际市场赢得了时间和信心。

积极应对国际贸易摩擦是参与经济全球化、开拓国际市
场、加快发展开放型经济的重要手段，也是商务部门开展“平
安商务”创建的重要内容。为做好国际贸易法律法规的宣传，
每年衢州市商务局都通过举办培训班的形式，对涉外企业开
展贸易救济指导和相关知识的培训。今年8月，还组建律师服
务团深入所有涉外重点企业，通过走访座谈等形式开展国际
贸易的法律咨询服务等。

据了解，商务部门的积极有效措施，促进了衢州市开放型
经济的快速发展，在连续多年保持快速发展的基础上，今年1
至10月，衢州市进出口额达277.25亿元，同比增长8.8%，其中
出口额为163.3亿元，同比增长7.4%，增幅列全省第3位。

商务局工作人员和律师服务团成员进企业开展法律服务商务局工作人员和律师服务团成员进企业开展法律服务

排除“定时炸弹”提供商贸服务
“平安商务”助推衢州经济发展

本报记者 汪基建 通讯员 彭建国 蒋永明

商务部门作为主管商贸流通业和开放型经济的综合部门，涉及众多企业。近年来，衢州市
商务局在“平安商务”创建工作中，充分发挥职能作用，加强对成品油市场的监督管理，促进公
平交易，“平安商务”创建工作取得显著成效。


